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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 美 玉 簡 歷 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 別 ： 女 

 

年 齡 ： 60 歲（年齡計算至 109年 7月 31日）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： 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：  

電 話 ：  

通訊地址 ：  

 

二、 適用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六款資格：

「清廉正直，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，

聲譽卓著者。」 

說 明 ： 第 5 屆監察委員；曾任時報週刊總編輯、社長，

及中國時報總編輯、社長。 

 

三、 現 職 

第 5 屆監察委員（103.08.01-迄今） 

 

四、 專 長 

新聞文化、司法人權 

說 明 ： 長期從事新聞文化工作，具新聞實務專業。監委

任內參與調查冤獄、勞工及移工權益、轉型正義

等相關案件，關懷弱勢，致力司法人權保障，並

參與國際人權交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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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學歷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學士（68.09.01-73.06.30）

（73年） 

 

六、 主要經歷 

1、中國時報政治組主任（82.06.28-85.03.27） 

2、中國時報副總編輯（85.03.28-89.12.31） 

3、時報周刊副社長（ 90.01.01-98.05.31）；兼總編輯

（93.09.01-94.09.11）；兼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及地方

中心主任（95.04.27-98.05.31） 

4、時報周刊社長（98.06.01-99.01.06） 

5、中國時報總編輯（99.01.07-101.03.25） 

6、中國時報社長（101.03.26-103.05.07） 

 

七、 具體優異事蹟 

（一）擔任總編輯、社長期間，堅持守望台灣，鼓勵年輕人勇敢

追求夢想，大力推動一系列以臺灣為主題的新聞企劃，展

現立足本土、關懷弱勢、尋求典範的實踐精神，並出版專書包括： 

1、「民國九九，臺灣久久」（民國 99 年） 

2、「臺灣的驕傲」（民國 100 年） 

3、「臺灣限時批」（民國 100 年） 

4、「消失與重生」（民國 101 年） 

5、「臺灣關鍵字」（民國 102 年） 

6、「新故鄉動員令」（民國 102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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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台灣臉書「人生雙重奏—11場跨界世代對談」（民國 102年） 

這些專題與專書出版，是個人領導採訪團隊訪問無數意見

領袖、成功典範人物、社造團體，希望大家看見臺灣的驕

傲，以及在臺灣各鄉鎮還有一群無名英雄，默默為臺灣盡

心盡力的付出，對於教育的城鄉差距、文化區域失衡特別

關注，在社會、政府間引起很大的迴響。 

（二）108年，代表監察院擔任「第 31 屆澳紐及太平洋地區監察

使年會暨人權工作國際研討會」演講人，向各國介紹監察

院在保障弱勢人權上的努力。 

 

八、 著作目錄 

（一）專書： 

1、王美玉（民 86）。淒美榮耀異鄉路：蔣方良傳。臺北市：時報。 

2、王美玉、午台文（民 105）。16：是誰讓少年帶著痛苦與懼

怕走完他的人生。臺北市：時報。 

3、王美玉、仉桂美、林進修、黃介宏（民 107）。測謊之亂 人

權之失—監察院測謊鑑定違失調查報告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
4、王美玉、陳先成、杜玉祥（民 108）。1970 後山風雲—未

竟的泰源革命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
5、王美玉（民 86）。四大閣揆爭霸戰。另眼文化。 

（二）調查研究報告： 

1、包宗和、王美玉、江明蒼、江綺雯、張博雅（民 105）。政

府推動與整合國際宣傳業務之成效檢討—原行政院新聞

局裁併後之影響專案調查研究報告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
2、仉桂美、王美玉、蔡培村（民 106）。政府主導辦理都市更

新成效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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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包宗和、蔡培村、楊美玲、王美玉、仉桂美（民 107）。大

專院校教師升等多元自主機制及申訴處理之探析通案性

案件調查研究報告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
4、王美玉、尹祚芊、仉桂美、蔡培村、劉德勳（民 107）。「新

住民融入臺灣社會所衍生之相關權益探討」通案性案件調

查研究報告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
5、陳小紅、王幼玲、王美玉、仉桂美、尹祚芊、瓦歷斯•貝

林、田秋堇、林盛豐、章仁香、趙永清、張武修、楊芳玲

（民 108）。「我國『社會住宅』政策之推動成效及檢討」

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。臺北市：監察院。 

 


